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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一群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少年，骑着自行
车，快速从人群密集的商圈、城市街道等公共
场所的台阶、高坡等位置速降而下(骑手以极
高速度从高处滑降)，横冲直撞，吓得过往行人
紧急避让。
  近日，这样一则视频被曝光后，迅速引发
公众对“青少年速降骑行热”的关注。不少网友
留言反映：现在很多十几岁的小孩痴迷速降自
行车，但根本不去专业场地，也不佩戴安全护
具，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安全；这些半大孩子在
公共场所玩速降自行车炫技，必须管管了。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青
少年速降自行车炫技行为存在多重隐患。一些
青少年盲目加入速降骑行大军，是受到青春期
渴望得到外界关注、想要感受刺激、短视频模
仿风潮等多重因素影响，为此需要家庭、学校、
社会形成合力，加强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引导，
通过安全教育、平台内容监管及提供专业运动
场地等方式，帮助他们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释
放活力。

速降存在安全隐患

  “上周带孩子逛商场，突然有个小孩骑车
从斜坡冲下来，差点把我女儿撞倒。”湖南长沙
市民李女士心有余悸地回忆道，这并非她首次
看到这样的“速降少年”。在学校周边、公园、商
圈等多个公共场所，不时会有一群青少年骑着
自行车利用台阶等地形从高处急坠而下，兴奋
地叫着笑着，全然不顾一旁行人的感受。
  “孩子们追求刺激无可厚非，但公共场所
不是游乐场，万一出了事谁来负责？”李女士对
这样的做法很不认同。
　　近年来，青少年在城市骑速降自行车造成
意外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今年1月，陕西宝鸡
蟠龙文化公园发生一起惊险事故。一名少年骑
山地车从高处台阶俯冲而下，因未佩戴头盔，
在高速俯冲中失控摔落地面，导致车轮脱落，
少年重重地摔倒在地，生死未卜。

　　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甚至还有一
些家长主动鼓励青少年在无任何安全保护措
施的情况下，去骑速降自行车。比如博主
“胡×”5月26日发布的视频，标题为“6岁娃骑
自行车，跃18级台阶，昨天刚摔过，胆子够
大”，内容为一个小女孩穿着日常服装骑自行
车下楼，视频最后小女孩直接摔在了地上，其
父亲还“叫好”。
  此外，在短视频平台上，未成年人在公共
场所骑速降自行车不戴护具、无视人流肆意炫
技的视频比比皆是。视频中，很多十几岁的少
年骑着速降自行车，就从城市街道、地铁站等
公共场所的楼梯上腾空跃起，俯冲而下，横冲
直撞，有的甚至直接就将他人撞倒。这类视频
在平台上热度相当高，动辄获得数十万的点
赞，也因此吸引了更多人去模仿。
  记者看到，仅有个别博主会在此类视频中
标注“有风险，请勿模仿”，但大部分骑速降自
行车的博主都没有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太酷了，我也得整一辆”“改天我也要试试
这招”……相关视频的评论区内，这样的言论不
在少数，甚至有人将是否支持孩子“玩速降”视为
家庭有没有实力、家长是否开明的标准。

造成损伤需要担责

  有业内人士介绍，速降是一项山地自行车
极限运动，讲究在坡度大、障碍多的自然或人
工赛道中高速下坡，对参与者的体能、技巧和心
理素质要求极高。专业速降不仅需要专门设计的
骑行路线，还必须配套完善的缓冲区、技术处理
区和紧急救援机制，同时装备要求也非常严格。
更为关键的是，速降运动应当在接受过系统训练
和专业指导后进行，否则极易发生危险。
  一旦出现意外或者造成他人损伤，责任该
如何划分？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源泉说，如果
骑行者已满16周岁，在人流量较大地方进行各
种危险炫技骑行导致第三人受伤的，除需要承
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外，还可能被治安处
罚，严重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他分析说，参与危险骑行的人员，应当预
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危害社会的后果，如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
信能够避免，根据损害结果，可能构成刑法上
间接犯罪或过失犯罪，从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如果骑行者未满16周岁，应由其监护人承
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被撞者通常为无过错
方，可依法向骑行者或监护人主张人身损害赔
偿，如果被撞者本身也有过错，可适当减轻骑
行者的责任。
　　“公共场所管理者(如城市街道、地铁站、
公园)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若未尽到合理限度
内的管理职责，比如未设置警示标识、未及时
制止危险行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需要承
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李源泉说。

规范危险骑行活动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广东、广西、重庆等
地，这样危险的炫技行为，在十几岁的青少年
群体中颇为风靡。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法学系副教授夏云娇
分析，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群体，迫切渴求外界
的认可与关注。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骑速降自
行车不戴护具、无视人流肆意炫技，被群体成
员视为“个性”“勇敢”的象征，甚至得到追捧。
由于缺乏判断力，青少年很容易受到误导。
  “青少年如果缺乏正确引导，便可能陷入
行为误区。部分家长对危险性认知不足，甚至
默许孩子购买速降自行车等装备，未履行监护
职责，间接助长了冒险行为。”夏云娇说。
　　她还提到，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和流
量奖励，依据用户的浏览偏好与行为习惯，将
危险骑行包装成“青春符号”或“释放天性”的
象征，形成“危险即酷”的畸形价值观，吸引青
少年盲目模仿。这种重流量轻审核的运营倾
向，为危险行为视频的传播扩散创造了条件。
　　那么，该如何有效规范青少年速降自行车
骑行活动？
　　李源泉建议，家长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职
责，加强对子女安全教育和网络使用监督，明

确禁止在公共场所进行危险骑行、炫技骑行，
做好教育引导。学校将交通安全、公共安全、网
络素养教育纳入课程和日常管理，结合典型案
例进行警示教育，明确反对将在公众场合的危
险炫技骑行等同于兴趣发展或家庭实力。
　　李源泉说，交管、城管等部门应加强公共
场所巡查执法，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骑行行
为及时制止、批评教育；对屡教不改或造成后
果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公共场所管理者在
易发生危险骑行的区域(楼梯、广场)设置清晰
警示标识、物理隔离设施(如阻车桩)，加强安保
人员巡逻劝阻，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网信部门
加强对平台的监管，督促其落实内容安全主体
责任，对违规推送危险内容的平台依法查处。
　　在夏云娇看来，短视频平台应构建全链条
风险防控体系。一方面，强化内容审核机制。建
立分级分类审核标准，减少对“青少年速降特技”
类危险视频的流量扶持，严格封禁可能诱发未成
年人模仿的高危行为内容，重点推荐“专业场地
骑行教学”“安全装备科普”等正向内容。
  另一方面，优化算法推荐逻辑。通过技术
手段引导用户关注积极健康内容，在“青少年
模式”中增设骑行类视频年龄过滤机制，对14
周岁以下用户实施危险骑行内容屏蔽，避免算
法过度推送高危视频。
  “还要加强用户安全教育。通过弹窗提示、
签署用户协议等方式，向用户明确提示上传/
观看危险行为视频的法律风险与安全隐患，建
立违规内容全民举报激励机制。”夏云娇说。
　　她认为，还应拓展安全活动空间建设，构
建“政府+社会+学校”三级场地保障体系。政府
部门联合社会组织，规划建设专业化青少年速
降自行车运动场地，配套标准化赛道、安全护具
租赁服务及专业教练指导体系。学校与社区开放
校园运动场、社区广场等公共空间，设置轻量化
骑行训练区域，配备缓冲防护垫、智能限速装置
等安全设施，降低青少年“野骑”冲动。同时引入
专业运动培训机构，为未成年人提供系统化速降
自行车等高危运动的安全教学课程。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宇翔
　　
　　“试行4.5天弹性工作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
行‘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的2.5天休假模式。”近
日，这样的表述出现在四川省绵阳市商务局印发
的《绵阳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2025年工作清单》
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近年来，
已经有多个城市发文鼓励推行4.5天弹性工作制，
即2.5天休假模式。
　　对此，受访专家认为，根据我国现行劳动法律
法规，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在一
定程度上，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并未为2.5天休假提
供制度前提，鼓励推行2.5天休假模式需要做好与
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的衔接。

新政尚未有效落地

　　在《绵阳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2025年工作清
单》中，鼓励推行2.5天休假模式被置于“消费环境
优化行动”部分，旨在落实休假政策。包括“落实年
休假应休尽休和带薪休假政策，鼓励企业弹性调
休，推广夫妻共享”。
　　记者致电在当地一所高校任教多年的教师了
解推行情况，对方表示：“这个在我们当地还没有
落实呢。”
　　记者注意到，早在201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吉
安市周末弹性作息制度试行办法》中就有规定，江
西省吉安市每年从4月1日至10月31日实行周五下
午弹性作息制度。该规定适用于吉安市各级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该市范围内的各类企业及中央、
省属单位可参照执行。实施周末弹性作息制度是
引导市民旅游消费、打造旅游强市、拉动经济增长
的具体措施。
　　不过，在吉安市某单位工作多年的沈妍(化
名)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单位没有实施每周2.5天弹
性作息制度，她认识的在吉安工作的朋友，其所在
单位也没有实施过每周2.5天弹性作息制度。
　　在省一级层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2020年印
发《河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恢复振兴指导意见》提
出，鼓励推行周末2.5天弹性休假，满足环京津周末、
小长假微度假市场需求，建设游客“第二家园”。
　　根据公开信息，已有河北、江西、浙江等多个
省份出台相关文件，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
位实行2.5天休假。
　　对此现象，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
认为，多地提出鼓励推行2.5天休假模式主要目的
在于，让劳动者有更多、更集中的休息时间，能够
有时间去休闲、旅游，以带动消费，刺激经济发展。
　　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优化休假
安排，激发旅游消费需求。其中明确要求，有条件
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
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
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探索推行2.5
天休假模式，在现行劳动制度框架内，实际上是一种调休方式。

均为鼓励而非强制

　　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推行2.5天休假模式，是否符合当前的劳动法
律法规规定？
　　沈建峰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现行法并未为2.5天休假提供制度前提。因
为现行法规定的是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如果不给用人单位增
加负担，不降低劳动者工资，不改变40小时周工作总时长，2.5天休假模式意
味着其他4.5天需要工作40小时，每日工作时间将超过8小时，等于给用人单
位增加了支付加班费等负担。
　　在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政看来，2.5天休假模式的本质是
在法定标准工时制内通过弹性安排实现的假期，而非额外增加假期。
　　郭政认为，当前各地政策均为“鼓励”而非“强制”，属于指导性意见，而
非强制性规定，没有直接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王天玉看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确定标准工时制度
后，各地探索弹性作息需要在法定的标准工时制度框架下进行，不能说减少
工作时间就减少；只有在符合法定标准工时制度框架下，才能鼓励引导推行
弹性作息。“无论是2.5天休假模式，还是4.5天工作制，都是一个通俗说法，并
不具有法律法规上的意义，也不是法律法规调整的结果。”
　　王天玉认为，法律法规提供了一个标准工时框架，各地可以在这个框架
下探索弹性作息，同时需要有相应的细化配套制度，而不能笼统地说有条件
的地区推行2.5天休假模式，比如应明确界定“有条件”是什么条件、企业如果
推行如何计算工时等。
　　他还提醒说，推行2.5天休假模式应该注意避免引发新的不公平——— 机
关事业单位不是营利性部门，同时有明确的作息标准，容易推行4.5天工作
制，大量民营企业如果无法推行，是否意味着在劳动者休息权利方面产生了
新的不公平？政府是否需要给企业提供补贴？

需要衔接法律法规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要推行2.5天休假，需要在劳动法律法规方
面作出怎样的调整？又需要哪些配套制度或具体举措？
　　王天玉认为，劳动者有更多休息时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也能促进
旅游消费，提升人民幸福感。如何让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能相对平衡地享受
到政策带来的利益，这是需要政策制定者认真考虑的事。
　　“推行2.5天休假模式需要和法律法规衔接，需要明确推行2.5天休假模
式的配套规定，以及定期的反馈评估，推行该模式的单位要公开透明。”他
说，目前2.5天休假模式虽然并非强制推行，但要让全社会看到推行效果，更
好提升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福利水平。
　　在沈建峰看来，落实2.5天休假，可以考虑修改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同时
需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就工资结构、加班费计算等形成细致合规的安排，否
则存在法律法规上的障碍和风险。
　　郭政认为，推行2.5天休假模式，需要明确适用主体与条件。比如就单位
类型来说，可以优先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及规模以上民营企
业试点，因其管理规范性和抗风险能力较强。就行业特性来说，适合服务业、科
技企业等弹性需求高的行业，避开制造业、医疗、窗口单位等需连续生产的领
域。就地域灵活性来说，可以允许市县根据经济水平、产业特点制定细则。
　　郭政建议，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可以考虑将2.5天休假模式抵扣带薪年休
假。即周五休的半天计入员工已休法定带薪年休假。考虑到员工可能意愿不
强，可以考虑计入公司的福利年休假。如公司规定，员工每年除法定年休假
以外还享有5天福利年休假，那么规定周五休息的半天自动计入公司福利年
休假。而且，明确2.5天休假属于“福利假”，不影响法定工时和工资。
　　“由于这种休假制度的非强制性，不落实的单位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他
提醒说。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赖柯蓉 章挺伟
　　
　　今年1月21日凌晨，浙江象山港海域一片漆
黑。一艘未开启航行灯的“渔运船”贴着海岸线低
速行驶，却不知其行踪早已被专案组锁定。
　　接到线索后，执法艇迅速出动。当探照灯
光照亮嫌疑船只，对方立即加速逃窜，最终冲
滩搁浅，数名嫌疑人弃船逃跑，象山海警迅速
展开海陆联动抓捕。
　　海上行动组登船控制其余船员，清点查获
120余吨走私冻品；陆上警戒组手持强光手电，
在滩涂和码头区域展开搜索，成功抓获7名嫌
疑人；后经象山县公安局研判，共同抓获其他
涉案人员6名。经核查，这批走私的牛肚、牛百
叶等冻品均无合法手续，案值超600万元。
　　象山县三面环海，两港相拥，海岸线长达
988公里，大小岛屿505个，海域面积6618平方公
里，沿海码头、堤岸、岛礁、滩涂、岙口众多，一
直以来都是浙江反走私治理工作的前沿阵地。
　　自2023年7月象山县被列为全国首个反走
私县域治理试点以来，象山县公安局把反走私
工作有效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突出数字赋
能、整体智治理念，创新推出反走私综合治理
场景应用，全面探索打造反走私县域治理的
“象山样板”，筑牢反走私“海上长城”。

　　象山县公安局立足于“数字赋能、多跨协
同、整体智治”理念，联合多部门创建反走私合
成作战中心，同时打破数据壁垒，全量归集公
安、海警等14个部门1.2亿余条数据，贯通浙渔
安、海事海上智控等19个应用，打造反走私智
控平台，全面完善海陆反走私预测、预警、预防
立体化管控体系。
　　在反走私合成作战中心的基础上，象山县
公安局联合海警、海事、渔业等部门组建专业
化海上执法队伍，纵深推进“净海”等专项行
动，强化“购、运、储、销”全链条联查联打联治。
2022年至今共破获走私案件21起，查获各类走
私物品3000余吨，涉案金额2亿余元。
　　象山县东旦村的转变是反走私县域治理
的一个缩影。
　　东旦是地处象山南部东陈乡的临海渔村，
拥有长达15公里的海岸线，沙滩3处、大小码头3
个，地处偏僻，靠岸条件特别好，曾经颇受走私
分子“青睐”。
　　然而，从2021年开始，这个小渔村再未发生
一起走私案件。
　　原来，在公安等相关部门的不断宣传和推
进下，东旦村党组织有意识地在村规民约中加
强了对反走私工作的教育引导，村民也逐步意
识到走私行为不仅会影响村风社情和安全稳
定，而且影响村民通过民宿产业发家致富，于

是村民开始自发参与到反走私工作之中。
  在此过程中，东旦村逐步将专业力量、群
众力量引入到反走私工作之中，织就了全民参
与、群防群控的反走私“一张网”。
  “限高杆没有横杆，还咋限制走私车辆进
出？”当象山县东陈乡旦门村一码头进出通道
新装设一个I字形的限高杆装置时，很多村民
提出疑问。
　　“这叫‘无感型’智能限高杆，是县里研发
的第四代反走私限高杆。”象山县公安局海防大
队副大队长奚杰介绍，智能限高杆被称为“海防
哨兵”，目前全县共部署34套“无感式”智能限高
杆，主要适用于正常生产作业且走私风险不高的
码头通道，采用雷达监测通过的车辆高度，并设
置了报警值，一旦出现异常，会马上发出预警。
　　因它的I字形设计，在对重点车辆和人员
进行管控的同时，还能有效解决“三三式”智能
限高杆需人工拆卸的问题。
　　除智能限高杆之外，针对关闭AIS（船舶自
动识别系统）的可疑船只，全县配备3套光电雷
达进行扫描巡航；对于可能存在的走私风险隐
患点，还将沿海岸线划分为码头、岙口、埠头、
冲滩点、岸线等6类，接入3万余路公共视频，并
新建了145套热成像设备，通过布建物联感知
设备，建立“红、黄、绿”三色风险等级管理，实
现岸线风险动态感知。

　　在象山，全县18个乡镇都临海靠海，反走
私的前哨阵地，除了物防、技防，更要依靠人民
群众这片“汪洋大海”。
　　近年来，象山县创新贯通省基层社会治理
“141”平台与反走私智控平台，整合政府、村
(社)网格、企业、个人等群防群治力量，构建
“县—镇—村—网格”四级治理机制，以县域
775个村(社)网格为基础，组建并配强“1+3+N”
反走私专职队伍，建立“2+3”巡查机制。
　　同时，全县224个码头建立了乡镇、派出
所、村(社)、企业“四级码长制”，67个乡镇干部
包干联片根据地形特点分别担任海岸线段段
长，联动355名网格长点对点落实“日巡查、周
走访、月宣传”等制度，不仅形成了“村社有网、
网中有格、格中定人、人尽其职”的工作格局，
还实现了监管全覆盖、信息全收集、处置全闭
环，持续加固反走私“岸线长城”。
　　陆上有网格，海上也不落下。截至目前，象
山共有捕捞渔船2519艘，警民联动组建了134支
“红帆船队”，划分5张“红色网格”，实施海上党
建“红帆工程”，构建“海上流动党支部”，定期
开展“红帆说事”活动，由优秀船老大担任网格
长，充分调动出海渔民积极性。
　　截至今年5月，已接收处置有效走私线索
24条，有力震慑走私违法犯罪活动，构成共建
共治共享海上治安管理模式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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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公里海岸线，走私难逾越
浙江象山公安筑牢反走私“海上长城”

“速降少年”：公共场所横冲直撞炫技
专家建议加强监管规范速降自行车活动


